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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代码：113047�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12.5亿元到14.5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27.87亿元到29.87亿元，同比减少65.78%到

70.50%。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1.3亿元到13.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

计减少28.45亿元到30.25亿元，同比减少68.47%到72.8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5亿元到14.5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27.87亿元到29.87亿元，同比减少65.78%到70.50%。

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1.3亿元到13.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

计减少28.45亿元到30.25亿元，同比减少68.47%到72.80%。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37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41.55亿元。

（二）每股收益：1.6137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2年,浮法玻璃市场需求不足，价格持续走低，生产企业库存高位运行，主要原燃料价格大幅上

涨，成本不断攀升，产品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盈利空间不断承压。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预减没有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预减没有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636�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3-007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

司部分银行账户等财产冻结事宜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之全资子公司天津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节能” ）名下部分银行账户冻结及其他等值财产查封和冻结手续已被全部解除。

一、冻结事项基本情况

2022年11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募集资金等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40）。全资子公司天津节能与东方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诚公司” ）因《天津旗

滨节能玻璃生产基地项目土建、钢结构工程施工合同》产生合同结算价款和支付产生纠纷涉及诉讼。

东方诚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津节能支付工程进度款等15,909,072.37元，及支付延迟付款给其造

成的损失；请求确认天津节能欠付工程款等款项合计10,686,964.95元享有优先受偿权，并承担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东方诚公司据此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冻结天津节能名下银行存款

15,909,072.37元（冻结期限一年）或者查封、扣押其他等值财产。 因此，天津节能部分银行账户（3个

账户）及资金被冻结（含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被冻结资金余额为0）。 因天津节能上述账户合

计余额尚未达到财产保全金额15,909,072.37元，故法院将天津节能名下位于滨海高新区京津合作示

范区首弘路88号房产予以查封。

公司认为东方诚公司承建工程存在违约情形，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

利益，公司于2022年10月26日向法院提起反诉，反诉金额12,211,267.8元，追究东方诚公司的违约法

律责任。 2022年12月13日，公司向法院申请并实施了对东方诚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经法院调解， 天津节能已就该诉讼事件与东方诚公司达成了和解， 双方于2023年1月7日签署了

《和解协议》。 法院按照上述《和解协议》主要内容出具了《民事调解书》[（2022）津0116民初29331

号]。双方正按上述民事调解书内容执行，办理所有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

年1月17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二、进展情况

2023年1月28日，公司收到了法院《解除保全通知书》[(2023)津0116执保314号、319号及320号，

共3份]，已解除对天津节能和东方诚公司的保全措施。

经天津节能查询确认，天津节能上述资产的查封和冻结手续已全部被解除，上述银行账户和其他

资产已恢复正常使用。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节能上述解封的银行账户和其他资产已恢复正常使用，

将有利于天津节能生产经营的持续开展。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临2023-001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

上的情形。

2、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60万元到1,750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将减少4,081.19万元到4,

571.19万元，同比减少69.99%到78.39%。

3、公司预计 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1,000万元

到1,49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4,395.47万元到4,885.47万元，同比减少

74.68%到83.0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60万元到1,750

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预计将减少4,081.19万元到4,571.19万元，同比减少

69.99%到78.39%。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00万元到1,49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4,395.47万元到4,885.47万元，同比减少74.68%到

83.01%。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31.19万元。 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885.47万元。

（二）每股收益：0.17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减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辅材料木浆、煤炭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导致公

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幅较大，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同比减少，导致财务费用

同比增加。

（二）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预减没有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

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12 证券简称：天融信 公告编号：2023-004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及《国务院

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号） 的相关规

定，近日，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融信网络” ）以现金形式收到国家税

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软件增值税退税55,030,305.62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

的23.93%。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具有可持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 天融信网络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是由于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法定税率

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软件增值税退税收入55,030,305.62元人

民币属于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期直接计入其他收益。

3、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公司2023年度利润总额55,030,305.62元人民币。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的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

2、《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2011〕4

号）；

3、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36� � � �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3-001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6日披露了《华联控股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股东杭州里仁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里仁” 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计划在上述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4,

839,34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杭州里仁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时间过半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

现将有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实施进展

1.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计划

拟减持数量

(股)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占本次减持计

划中拟减持数

量的比例(%)

杭州里仁 14,839,340

集中竞价交

易

2022.12.7-20

22.12.16

4.379 2,101,400 0.14% 14.16%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杭州里

仁

合计持有股份 74,196,801 5% 72,095,401 4.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4,196,801 5% 72,095,401 4.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杭州里仁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的风险。

2.杭州里仁股份减持计划系杭州里仁正常的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在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杭州里仁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

4.杭州里仁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可能会由于杭州里仁自身资金安排等因素变化而仅部

分实施。

5.本次减持事项与此前杭州里仁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本次减持

计划未违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备查文件

1.杭州里仁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时间过半情况》。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989� � �证券简称： 九芝堂 公告编号：2023-003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函告，获悉上述股东

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李振国 控股股东

14,108,

217

6.39% 1.65%

是，为

高管

锁定

股

否 2023/1/19

双方办

理解除

质押手

续止

华创证

券

偿还存

量质押

融资

李振国 控股股东 7,935,873 3.59% 0.93%

是，为

高管

锁定

股

否 2023/1/19

双方办

理解除

质押手

续止

华创证

券

偿还存

量质押

融资

合计 -

22,044,

090

9.98% 2.58% - - - - - -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申

请人等

李振国 控股股东

1,724,900 0.78% 0.20% 2016-8-25

2023-1-2

0

银河证券

6,877,000 3.11% 0.80% 2016-9-12

4,126,000 1.87% 0.48% 2016-9-13

4,128,000 1.87% 0.48% 2016-12-28

2,401,100 1.09% 0.28% 2018-10-18

合计 - 19,257,000 8.72% 2.25%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3年1月20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被质押

数量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合计数

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合计数

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李振国

220,948,

371

25.81%

103,067,

690

46.65% 12.04%

103,067,

690

100% 62,643,588 53.14%

注：上表中限售股份系李振国先生因其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而产生的高管锁定股。

四、李振国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其

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李振国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还款、补

充质押、追加保证金、与质权人协商延期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质

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3－002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向好，业绩大幅增长。 公司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85,000万元~20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长73.86%~9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58,600万元~178,6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

披露数据）相比增长107.59%~133.77%。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2022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向好，业绩大幅增长。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2年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000万元~205,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

增加78,590.18万元~98,590.18万元，同比增长73.86%~92.65%；与上年同期（重述后数据）相比，增

加72,226.18万元~92,226.18万元，同比增长64.05%~81.78%。

2． 公司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58,600万元

~178,6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加82,200.47万元~102,200.47万元，同比增长

107.59%~133.77%；与上年同期（重述后数据）相比，增加75,836.47万元~95,836.47万元，同比增长

91.63%~115.80%。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重述前数据（法定披露数据）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409.8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76,399.53万元。

2.�每股收益0.0479元。

（二）重述后数据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773.8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82,763.53万元。

2.�每股收益0.050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一是公司煤炭板块表现优异，大幅提升公司利润；二是公司全面推进精细化管理，效果

明显，降本增效优势突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持续向好，业绩大幅增长，为还本付息、转型发展和重大

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31� � � � � � � �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编号：临2023-001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22,799,73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1%。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后，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100,

00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0.98%，占公司总股本的9.17%。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28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光

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光集团” ）函告，获悉其将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延期

购回股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延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豫光

集团

是 100,000,000 否

2020-11

-03

2023-01

-27（注）

2023-10

-20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0.98% 9.17%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 100,000,000 -- -- -- -- -- 30.98% 9.17% --

注：豫光集团于2020年11月3日将其所持有的100,00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分别于2021年8月、2022年4月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手续，将原质押到期日由2021年8月3

日延期至2023年1月27日。 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2021年8月5日、2022年4月30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

二、该股东股份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三、该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该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延期

购回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延期

购回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豫光集团 322,799,737 29.61% 118,150,000 100,000,000 30.98% 9.17% 0 0 0 0

合计 322,799,737 29.61% 118,150,000 100,000,000 30.98% 9.17% 0 0 0 0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股票代码：600798� � � � � � � � � � �股票简称：宁波海运 编号：临2023-003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500� � �万元至14，000万元， 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17,490万元至20,990�万元，同比减少约56%至67%。

●公司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6,000万元左右，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3,474万元左右，同比减少69%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500万元至

14,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17,490万元至20,990�万元，同比减少约56%至67%。

2、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6,000万元左右，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3,474万元左右，同比减少69%左右。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489.9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19,474.27万元。

（二）每股收益：0.2610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减少主要系:

1、水路货物运输业务受燃料价格上涨、航运市场低迷等因素影响，毛利大幅度下降；

2、收费公路运营业务受新冠疫情影响，车流量减少明显，毛利大幅度下降。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1、2022年度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处置了1艘到龄老旧船舶，而上年同期为2艘，故取得的处置收益

较上年减少；

2、公司投资的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22年度公允价值增幅较

上年同期有较大下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减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0893� � � � � � � �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3-017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重组前 重组后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96,000万元-210,000万元

盈利：89,610.66万元 盈利：88,990.90万元

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119%-134%

比上年同期重组后增长：120%-13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盈利：196,000万元-210,000万元

盈利：29,052.08万元 盈利：28,432.35万元

比上年同期重组前增长：575%-623%

比上年同期重组后增长：589%-639%

基本每股收

益

盈利：2.1095元/股–2.2602元/股 盈利：1.1839元/股 盈利：1.0252元/股

注：2022年7月5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了中

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江之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411号）。 2022年7月，北

京农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钾资源” ）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农钾资源成为公司控股子

公司。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

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主要原因为公司紧紧围绕

“世界级钾肥供应商”战略目标，践行“资源、规模、创新”战略路径，于2022年3月底实现首个老挝100

万吨/年钾肥改扩建项目达产，公司钾肥产量大幅提升，同时充分发挥东南亚和国内两个市场的销售优

势，销量较上年同期也实现大幅增长，且国际钾肥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幅度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4,500万元 –6,750万元

盈利：100,844.2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93.31%�-95.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1,800万元 –2,700万元

盈利：106,683.4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7.47%�-�98.3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370元/股 –0.0555元/股 盈利：0.8298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

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经营成果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受国际局势动荡影响引发能源市场供需危机、通货膨胀加剧，致使公司清洁能源业务主要原材

料（煤炭、甲醇）及燃料动力成本大幅上升；

2、因国内疫情持续反复和能耗双控影响，公司清洁能源业务的气体和烯烃产品产销量出现不同

程度下降、辛醇等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综上所述，公司主营清洁能源业务受上下游市场挤压，盈利空间大幅压缩、毛利率出现较大幅下

降，致使公司本年度利润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公司2022年年度实际业绩情况和财务数据将

在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20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601579� � �编号：临2023—003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会稽山）预计 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00万元到14,800万元，较上一年度将减少14,873万元到13,573万元，同比减

少52.42%到47.84%。

●本次业绩预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上期公司对收到的华舍厂区及嘉善厂区房屋拆迁补偿款进行

会计处理，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15,215万元，本期公司无此类收益项目发生。

●预计公司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500万元到

13,6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296万元到196万元，同比减少9.39%到1.4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500

万元到14,800万元，较上一年度将减少14,873万元到13,573万元，同比减少52.42%到47.84%。

2、预计公司2022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2,500万元到13,

6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296万元到196万元，同比减少9.39%到1.42%。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373.3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13,795.53万元。

（二）每股收益：0.59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0.29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收到了华舍厂区及嘉善厂区房屋拆迁的剩余补偿款，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规定，公司对华舍厂区

及嘉善厂区的土地、房屋及设施附属物等的拆迁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扣除持有待售资产账面

价值及处置费用后，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收益）15,215万元，该项收益占公司上年同期归母净利润

的53.62%。 本期公司无此类收益项目发生。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

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58� � � � � �证券简称：中体产业 公告编号：临2023-01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50%以上情形。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00万元到1,

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3,992万元到4,492万元，同比减少73%到82%。

3. 预计2022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500万元到1,000万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3,157万元到3,657万元，同比减少76%到88%。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00万元到1,

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3,992万元到4,492万元，同比减少73%到82%。

2. 预计2022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500万元到1,000万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3,157万元到3,657万元，同比减少76%到88%。

（三）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情况

（一）2021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92万元。 2021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57万元。

（二）2021年每股收益：0.0572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内，因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广州马拉松、南京马拉松、北京半程马拉松等马拉松赛事及环

中国自行车赛、成都天府绿道国际自行车赛等自行车赛或停办或延期，体育场馆暂停开放，体育援外

项目延期，健身及线下培训业务受阻，公司经营活动受到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认为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29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旗下部分基金有关关联交易

的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名称

获配金额

(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基金的关系

天弘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格力博 962581.7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天弘甄选食品饮料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格力博 290822.9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天弘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格力博 962581.7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天弘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格力博 962581.7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天弘国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格力博 821257.8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天弘中证食品饮料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

天弘沪深300指数增强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

天弘甄选食品饮料股票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

天弘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

天弘中证食品饮料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

天弘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

天弘国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的重要关联方

天弘中证计算机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凌玮科技 93229.7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基金托管人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216�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3-002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

获得美国FDA新药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浙江创新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

新生物”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核准签发的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500mg/瓶、1g/瓶、

5g/瓶、10g/瓶四个规格按505(b)(2)申报的NDA（New� Drug� Application）新药申请批准信，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

剂型：注射剂（粉针）

规格：500mg/瓶、1g/瓶、5g/瓶和10g/瓶四种

药品批准文号：NDA� 210274

药品生产企业：浙江创新生物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按505(b)(2)的新药申请（NDA）

审批结论：FDA同意批准上述药品的新药申请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万古霉素是由东方链霉菌菌株产生的糖肽类窄谱抗生素。 主要对革兰氏阳性菌有效，适用于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它细菌所致的感染。 万古霉素通过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而发挥速效杀

菌作用，不与青霉素类竞争结合部位，细菌对其不易产生耐药性，和其它抗生素之间不会发生交叉耐

药性。

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用于成人和不满18周岁青少年患者如下适应症， 静脉给药用于治疗： 败血

症，感染性心内膜炎，皮肤和皮肤结构感染，骨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口服给药用于治疗：艰难梭状芽胞

杆菌引起的腹泻，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小肠结肠炎（包括甲氧西林耐药菌）。

万古霉素由原研公司礼来于1959年在美国上市，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于1990年获英国批准，1981

年日本上市，1996年中国上市。目前，美国市场盐酸万古霉素注射剂（粉针）已有1家按NDA批准上市。

根据IMS数据， 万古霉素注射剂2021年全球销售额6.102亿美元， 其中美国市场为2.087亿美元；

2022年1-6月全球销售额3.183亿美元，其中美国市场为1.133亿美元。

公司子公司创新生物采用全新的注射剂生产方式，于2017年8月17日以505(b)(2)的形式向FDA递

交NDA申请（采用新处方、新生产工艺的新药申请）；后续多次补充、答复及再递交。

三、风险提示

公司产品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获得美国FDA新药申请有利于提高公司制剂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对公司拓展美国市场带来积极影响，公司后续将积极推进该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上市准备工作。 因药品

的生产和销售受到美国市场政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28� � � � � � � �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2023-008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JHL� INFINITE� LLC部分股份收益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29日接到公司股东刘肇怀先生

的通知。 （截至2023年1月20日，公司总股数1,198,675,082股，刘肇怀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9,488,

172股，与刘肇怀先生关联股东JHL� INFINITE� LLC持有公司股份196,453,123股（其中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50,694,233股），刘肇怀先生为JHL� INFINITE� LLC唯一股东）。

JZHKC� LIU家族信托 （#E）（信托受托人Robert� S. � Liu， 信托被指受托人Commonwealth�

Trust� Company，刘肇怀先生与Commonwealth� Trust� Company无关联关系；该信托的最终受益

人为刘肇怀先生的后裔）于2023年1月19日将其持有的JHL� INFINITE� LLC的3.82%股份收益权转让

给刘肇怀先生。 此次转让的JHL� INFINITE� LLC的股份收益权不享有JHL� INFINITE� LLC投票权。

目前刘肇怀先生的后裔是他的子女。

上述股份收益权转让完成后， 刘肇怀先生仍为JHL� INFINITE� LLC的唯一股东， 持有JHL�

INFINITE� LLC� 21.70%股份收益权和拥有JHL� INFINITE� LLC� 100%的投票权，且刘肇怀先生与持

有JHL� INFINITE� LLC� 56.18%股份收益权的一个信托的部分受托人和全部受益人， 与持有JHL�

INFINITE� LLC� 2.39%股份收益权的一个信托的受托人和部分受益人， 与持有JHL� INFINITE� LLC�

19.73%股份收益权的一个信托的受托人和部分受益人，均为一致行动人。

JHL� INFINITE� LLC由刘肇怀先生于2007年6月15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投资设立， 公司性质为美

国LLC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为CORPORATION� TRUST� CENTER, � 1209� ORANGE�

STREET,� WILMINGTON,� DE� 19801,� U.S.A；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1万美元，业务范围为一

般贸易，目前除持有本公司股权外未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0日


